
医疗消耗用品供货协议

采购方（甲方）：台州市立医院                

供货方（乙方）：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地：浙江　椒江

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现达成以下供货协议：

1、 供货商愿意以附表所列的价格供货，如价格上涨供方必须提供书面报告，阐明理由，双方协商解决。如果遇到国家政策性要求调价或统一集中采购等等原因，甲方有权选择根据政策执行合同或终止合同。

2、 交货地点与运费：台州市立医院仓库或指定位置，落地交货。所有运费由乙方负责。

3、 验货标准：以投标时封存的样品为准，产品有效期必须大于半年。

4、 供货期要求：协议供货期为半年，如无出现质量、违约等问题，将顺延至壹年。供货期间，接到采购方订购电话48小时（二个工作日）内到货。1年内如乙方出现五次以上不按要求到货，我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
5、 供货方承诺：提供给采购方的医疗器械和设备是全新的、未曾使用过的，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准许在中国境内销售的。由于证件的真实性、合法性等原因造成甲方损失的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6、 供货方所提供的每批货物须与随货清单及发票同时到达我院，签定合同后乙方应及时与甲方采购员确认随货联格式和开票名称等。

7、 协议押金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元整（         元），协议期满后，押金返回。
8、 供货方违反上述协议，协议押金没收，采购方可以取消供货协议。
9、 其他约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１０、未尽事宜，双方协议解决。

１１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具有同样法律效力，供方执一份，需方执三份；招、投标文件及承诺书作为本协议的附件，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。

采购方：台州市立医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货方：　　　　　　

电  话：0576-888581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　话：

签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名：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